
招标公告

长春吉润净月医院文创托管服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GY-GK-2026007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长春吉润净月医院文创托管服务招标人为长春吉润净月医院有限公司，招标

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 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长春吉润净月医院文创托管服务

2.2 最高投标限价：分成比例服务商 90%（医院 10%）

2.3 招标内容：文创服务区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涵盖文创产品、商品和食品原材料等

采购，餐食、饮品等加工制作，文创产品、商品、食品、饮品等供应服务等。

2.4 服务标准：优质服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有效的

营业执照或独立法人证照或者民事主体资格证照，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2 财务要求：近三年（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财务状况良好，提供 2023 年、2024 年、

2025 年应附财务状况表或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年限不足

三年的提供从成立之日起至 2025 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3.3 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列入

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在近三年（2023 年 01 月 01 日起至今）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

负责人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wenshu.court.gov.cn）上有行贿犯罪行为。

3.4 联合体要求：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其他要求：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

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4.招标文件的获取

https://middle.zcygov.cn/web-user/


4.1 时间：2026 年 6 月 17 日 8:30 至 2026 年 6 月 24 日 16: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

除外）。

4.2 地点：网上获取。

4.3 方式：将以下要求的内容以清晰可辨的扫描件（PDF 格式）加盖单位公章，以邮件

的方式发送至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邮箱（guoyijilin2@163.com），并同时拨打代理机构电

话联系进行确认,资料如下：

（1）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

（2）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如法定代表人办理投标事宜则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银行开户许可证

代理机构会对供应商发送至邮箱的资料进行确认，若资料不全则及时告知供应商进行补

充、修改，供应商需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完成补充、修改；对报名成功的供应商，代理机构将

“投标人报名登记表”电子版发送至供应商邮箱，供应商按要求填写后，将“供应商报名登

记表”的扫描件（PDF 格式）发送至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邮箱。

4.4 售价：500 元。

5.投标文件的递交

1.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6 年 7 月 8 日 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开标时间：2026 年 7 月 8 日 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3.地点：长春市朝阳区富强街 399 号。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7.1 招标人： 长春吉润净月医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 5000 号

联系人：郭城

联系电话：13514495887

7.2 招标代理机构：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富强街 399 号

联系人：吴思远、林树彬

联系电话：0431-80531170

https://middle.zcygov.cn/web-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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